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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A8_8E_c46_573985.htm 宣告判决 合议庭评议后，可以

当庭宣判，也可以定期宣判。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

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一审判决。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

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需要延长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1、维持判决。 2、撤销判决。具体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撤销判决：

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

职权，滥用职权。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因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而判决撤销的，为避免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失，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以下方式处理：①

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②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

措施.③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④发现违法犯罪行为

的，建议有权机关依法处理。 3、履行判决。 4、变更判决。

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被告行政处罚显失公平，运用

国家审判权直接予以改变的判决。人民法院作出变更判决时

应遵循以下规则：法院审理行政处罚案件时不得变更具体行

政行为，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包括加重处罚幅度或增加处罚

内容.对行政机关未处罚的相对人，法院不得判决直接给予处

罚。 5、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但又不适宜对被诉具体行政行

为作出其他判决，因此作出否定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该判

决适用下列情形：(1)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理由不能成

立.(2)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存在合理性问题，不适宜判



决维持.(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因法律、政策的变化需

要变更或废止的.(4)其他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情形。 6、确

认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

法或违法的判决。对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1)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

，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2)被诉具体行

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3)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

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撤销该具

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并责

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

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

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后，原告不

撤诉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

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原告或者第三人对改变后的行

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就改变后的具体行政行为

进行审理。此外，对于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在诉讼

中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继续

审查被告的不作为是否合法。 (四)案件审理中需注意的几个

问题 1、撤回起诉 2、缺席判决 3、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 4、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 5、合并审理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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